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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都经开国投集团有限公司灵龙路东段市政道路建设工程竣

工环境保护验收意见 

2022 年 4 月 28 日，成都经开国投集团有限公司组织了灵龙路东段市政道

路建设工程竣工环境保护验收会，会议成立了验收组，验收组由建设单位成

都经开国投集团有限公司，调查单位四川省国环环境工程咨询有限公司及验

收专家组成。 

验收小组审阅了成都经开国投集团有限公司灵龙路东段市政道路建设工

程《建设项目竣工环境保护验收调查表》，并对照《建设项目竣工环境保护

验收暂行办法》，严格依照国家有关法律法规、建设项目竣工环境保护验收

技术规范/指南、本项目环境影响报告表和审批部门审批决定等要求对本项目

进行验收，提出意见如下： 

一、工程建设基本情况 

（一）建设地点、规模、主要建设内容 

灵龙路东段市政道路建设工程位于龙泉驿区十陵街道，道路西接灵龙路

既有路段与江华路交叉口，向东延伸至明蜀路，全长约 928 米，其中下穿隧

道工程长 608 米（含挡墙及船槽段 338 米和下穿隧道主体框架段 270 米），

规划红线宽 25～41 米，双向 4 车道，设计行车速度 30km/h，路面采用沥青混

凝土路面。本项目建设内容包括灵龙路东段市政道路下穿成都大学隧道及道

路工程、排水工程、电力工程、小三线工程、照明工程、交安工程、公交站

工程、绿化工程以及管网保护工程。 

（二）建设过程及环保审批情况 

2017 年 9 月，受原成都经济技术开发区国有资产投资有限公司委托，由

安徽锦美环保科技有限公司承担该项目环境影响报告表的编制工作。并编制

完成了《灵龙路东段市政道路建设工程环境影响报告表》。2017 年 11 月 10

日，成都市龙泉驿生态环境局出具了《灵龙路东段市政道路建设工程环境影

响报告表审查批复》。项目于 2018 年 3 月项开工建设，2020 年 9 月竣工。 

（三）投资情况 

项目总投资 24443.24 万元，环保投资 153.4 万元，占工程总投资的

0.6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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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验收范围 

项目建设主体工程及附属设施工程（排水工程、综合管网及绿化工程、

交通工程等）等。 

二、工程及环保措施变动情况 

根据调查报告，项目无重大变动。 

三、环境保护设施建设情况 

（一）施工期 

1、废气 

采用湿法施工，设置施工围挡，及时清理施工废弃物，物料和暂时无法

清理的废弃物设置防尘布遮盖，加强施工现场管理，落实“六必须”、“六

不准”要求；燃油废气（机械设备、施工车辆）通过大气扩散；尽量缩短施

工工期来减少施工扬尘、燃油废气等对周围环境的影响。 

2、废水 

施工废水经隔油沉淀处理后循环使用不外排；施工生活污水经城市环卫

设施处理。 

3、噪声 

合理安排施工时间、优化施工布局、合理安排运输车辆的运输路线和运

输时间、加强施工教育和管理等措施来降低施工噪声影响。 

4、固废 

施工弃土由施工单位同意清运至政府指定的地点处置；生活垃圾袋装后

由市政环卫部门统一清运。 

5、生态环境 

施工期不新增占地，不改变原有用地功能，不涉及对地表植被的破坏，

施工完成后及时清理临时用地，恢复迹地。 

（二）运行期 

1、废水 

降雨和路面冲洗的地面径流通过沿线两侧雨水沟分散排放至地表水。 

2、废气 

通过加强交通管理、及时清扫路面洒落物和周围绿植吸收等降低对周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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环境影响。 

3、噪声 

通过加强管理、设置禁止鸣笛和限速标识牌、加强路面维护、加强沿线

绿化等方式降低噪声影响。 

4、固废 

道路沿线产生的垃圾和车辆洒落物通过周边垃圾站、市政环卫部门清扫

集中处置。 

5、风险 

通过在道路设置警示标识标牌、减速标志和减速带，设置应急预案等方

式降低风险事故发生带来的环境污染问题。 

四、环境影响调查结论 

（一）生态环境 

项目评价范围内无自然保护区、风景名胜区，不涉及珍惜、濒危野生动

植物分布。根据对周围民众走访调查，项目施工期建设单位严格按照规定加

强了环境管理工作，工程完成后对临时占地进行了清理和恢复，减少了水土

流失，未对生态环境造成不利影响。 

（二）施工期环境影响 

根据现场走访调查，项目施工期严格按照有关要求进行施工，落实了

《环境影响报告表》及其批复中提出的污染防治措施，加强了施工管理工

作，未对周围环境造成污染。 

（三）运行期环境影响 

项目区域为城市建成区，属于城市生态系统，项目建成后完善了城市生

态景观，营运期对道路绿化不仅可以弥补区域生物量的损失，同时增加了区

域植被覆盖率，改善了区域生态环境，扬尘通过扩散和绿化吸收不会对周围

环境造成影响。降雨等产生的地表径流通过道路两侧的雨水沟收集后进入地

表水体，不会对河道造成污染。 

五、验收结论 

成都经开国投集团有限公司灵龙路东段市政道路建设工程执行了国家有

关环境保护法律法规，环境保护审批手续齐全，履行了环境影响评价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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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配套的环保设施按“三同时”要求同时设计、同时施工、同时投入使

用，运行基本正常。公司内部设有专人负责环境管理，建立了环境管理体

系，环境保护管理制度较为完善，污染物达标排放，环评报告及批复中提出

的环保要求和措施基本得到落实，验收组认为项目通过验收。 

 

技术专家： 

 

 

成都经开国投集团有限公司 

2022 年 4 月 28 日 

  


